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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资源”“上市公司”或“公司”）2023 年重大资

产置换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对《中润资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本核查

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独立财务顾问进行的核查工作 

独立财务顾问指派担任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持续督导专

员查阅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三会文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等，对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人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计师等进行访谈或沟通，在对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合理评价基础上，对上市公司董事会

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核查。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

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上市公司董事会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

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上市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

上市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三、上市公司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2024 年 2 月 5 日上市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监管函》及山东证监局下

发的《警示函》，上市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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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 

2020 年、2021 年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郭昌玮控制的冉盛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新区长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办公场所并接受对方的顾问服务，对上述关联

交易上市公司未在临时公告及定期报告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资金占用 

2022 年 1 月上市公司向李明吉（2008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任公司董事）提供财

务资助 10 万元，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三）违规提供财务资助 

2022 年 1 月上市公司向贺明（2018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提供财务资

助 6 万元，上市公司未按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收到上述监管措施决定后，上市公司高度重视《监管函》《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

严格按照山东证监局、交易所的要求，深刻反思上市公司在规范运作及信息披露工作中

存在的不足，认真总结积极整改，形成并上报整改报告： 

1、督促在公司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财务部相关人员认真

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业务规范，

提高相关人员对证券事务法律法规和信息披露的理解。 

2、加强对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

的学习，明确公司重大事项的范围、内容及报告义务人、报告时点、报告程序等事项，

强化信息的交流沟通，确保公司内部重大信息的快速传递、归集和有效管理，保证信息

披露部门（董事会办公室）及时掌握重大事项的发生及进展，更好地规范日常信息披露

工作。 

3、深入学习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财务制度进行梳理，进一步研判财务资助行为、审批程

序及信息披露要求，规范内部控制及提高履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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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公司管理层的领导下，不定期组织董事会办公室、财务部、审计部等相关部

门及人员学习专业知识、信息披露要求及内控管理制度，及时掌握、更新内控及信息披

露新规，通过培训、宣传贯彻内控规范，促进内控执行落地。 

四、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如下： 

“如我们对中润资源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

基础’部分所述，2023 年 8 月，中润资源与马维钛业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资产置换交易，

随即马维钛业变更了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我们无法就马维钛业在资产置换完成后 4 天即

发生股东变更的原因，该变更是否涉及潜在的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是否与资产置换

交易构成一揽子交易，以及资产置换和股东变更两项交易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也无法判断该事项对中润资源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相应地，我们无法

判断中润资源与重大交易管理以及关联方关系和关联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可能存

在重大缺陷。 

由于审计范围受到上述限制，我们未能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发表意见所需的

充分、适当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对中润资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润资源在 2024 年 2 月 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监管函》及山东证监局

下发的《警示函》。根据中润资源提供的《关于山东证监局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决定的

整改报告》，中润资源已督促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加强对上

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学习和理解，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

制制度，提高相关人员的履职能力。 

中润资源以其持有的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济南兴瑞商业运

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与深圳马维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维钛业”）持有的新

金国际有限公司 51%股权进行置换，马维钛业同时承接中润资源应付济南兴瑞商业运营

有限公司的 3,757.72 万元债务，该交易已于 2023 年 8 月 7 日完成交割（以下简称“中

润资源重大资产置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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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显示，2023 年 8 月 11 日，马维钛业原股东严高明、刘智、北京中兴金源

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滨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嘉和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厚润

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兰环球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马维钛业全部股权转让

给山东瑞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马维钛业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自然人任波（以下简称“马

维钛业股权转让交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独立财务顾问未能就马维钛业股权转让交易的原因，马维

钛业股权转让交易是否涉及潜在的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马维钛业股权转让交易与中

润资源重大资产置换交易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以及上述两项交易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

适当的证据，无法判断该事项对中润资源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提醒投资者关注中

润资源相关内部控制可能存在重大缺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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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玉明           张伯华           姚朗宣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